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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标委办综合〔2018〕15 号

国家标准委办公室关于开展2018年中国
标准创新贡献奖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），国务

院各有关部委、行业协会、集团公司标准化主管部门，军委装备发展

部综合计划局，质检总局有关直属挂靠单位，各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

地，各直属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：

为鼓励创新，调动标准化工作者积极性，根据《中国标准创新贡

献奖管理办法》，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《关于质检总局申

报项目的复函》（国评组函〔2012〕57 号）、《关于 2018 年中国标准

创新贡献奖评选表彰工作方案意见的函》要求，国家标准委决定开展

2018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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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奖项设置

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分设标准项目奖、组织奖和个人奖。

（一）标准项目奖

设一、二、三等奖。一等奖不超过 10 个，每个项目获奖人数不

超过 15 人，获奖单位不超过 10 个；二等奖不超过 20 个，每个项目

获奖人数不超过 10 人，获奖单位不超过 7 个；三等奖不超过 30 个，

每个项目获奖人数不超过 8 人，获奖单位不超过 5 个。

（二）组织奖

不分等级，获奖名额不超过 5 个。

（三）个人奖

分设终身成就奖、突出贡献奖和优秀青年奖，获奖名额分别不超

过 1 个、4 个和 3 个。

二、评选范围

按照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要求，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

评选面向基层和一线标准化工作者，原则上不评选副司局级或者相当

于副司局级及以上单位和干部，不评选县级以上党委、政府，评选处

级干部比例原则上控制在 20%以内。

（一）标准项目奖

1. 实施 2 年以上（含 2 年，下同）的国家标准（含系列标准，

下同）；

2. 实施 2 年以上的国家军用标准；

3. 在国家标准委完成备案且实施 2 年以上的行业标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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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在国家标准委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完成备案且实施 2

年以上的地方标准；

5. 通过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且实施 2 年以上的

团体标准；

6. 通过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且实施 2 年以上的

企业标准；

7. 由我国主导起草，经国际标准化组织(ISO)、国际电工委员会

(IEC)、国际电信联盟(ITU)或其他公认的国际组织发布 2 年以上的国

际标准。

标准实施日期计算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31 日。已获得中国

标准创新贡献奖的标准项目，不在参评范围之列。

（二）组织奖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、科

研机构、社团组织、高等院校，以及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TC）、

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（SC）、标准化工作组（SWG）、产业技术联盟，

全国军用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正式批准成立的国家技术标准创

新基地等组织机构可参加组织奖评选。已获得组织奖的组织机构，在

获奖 5 年内不得再次参评。

（三）个人奖

长期从事标准化工作，为我国标准化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民可参加个人奖评选。已获得终身成就奖和优秀青年奖的

人员，不得参评同一奖项；已获得突出贡献奖的人员，在获奖 5 年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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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再次参评突出贡献奖。

三、评选标准

（一）标准项目奖

1. 参评一等奖的标准项目，其主要内容的技术水平应当达到国

际领先水平，创新性突出，标准实施后取得重大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

益，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作用；

2. 参评二等奖的标准项目，其主要内容的技术水平应当达到国

际先进水平，创新性明显，标准实施后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

益，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很大作用；

3. 参评三等奖的标准项目，其主要内容的技术水平应当达到国

内领先水平，创新性比较明显，标准实施后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或社

会效益，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较大作用。

（二）组织奖

组织奖候选单位应当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 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《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》，在落实标

准化改革、推进标准化发展工作中取得显著成效；

2. 模范遵守标准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，将标准化工作纳入本

组织机构的工作规划、计划，在国际国内标准化工作中贡献突出，有

效促进相关行业、领域的发展；

3. 科学运用标准化方法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，取得创新性成果；

4. 注重标准化人才培养，具有一支结构合理、稳步发展的标准

化人才队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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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近 5 年未发生重大违法、违规、违纪行为，未发生重大质量

安全、环境污染、安全生产、公共卫生等事故，未引起重大群体性事

件；

6. 在标准化科研、标准化教育、标准制修订、标准推广实施和

国际标准化等某一方面或多方面取得重要创新性成果，贡献突出；

7. 参加过考核评估的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TC）和标准

化分技术委员会（SC），近 3 年考核评估结果应当达到一级。

（三）个人奖

个人奖候选人应政治坚定、业绩显著、作风过硬、能力突出，并

在贯彻落实标准化改革、推进标准化发展工作中取得显著成效，无违

法、违规、违纪行为。具体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 终身成就奖。终身成就奖候选人应当在标准化理论研究、标

准研制、标准推广实施、国际标准化或标准化综合管理方面取得系统

性、创造性的成就，对推动标准化事业的创新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2. 突出贡献奖。突出贡献奖候选人应当在标准化理论研究、标

准研制、标准推广实施、国际标准化等某一方面或多方面做出突出贡

献，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。

3. 优秀青年奖。优秀青年奖候选人应当在标准化理论研究、标

准研制、标准推广实施、国际标准化等某一方面或多方面做出创新性

工作，取得显著成效，并具有突出的发展潜力，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

（1978 年 1 月 31 日后出生）。



— 6 —

四、评选程序及注意事项

（一）推荐

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由相关单位和个人自愿申报。申报单位和个

人应如实准备申报材料，不得弄虚作假。推荐单位应严格审查，并对

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1. 标准项目奖

由参评标准项目第一起草单位负责申报，第一起草单位做出书面

声明放弃申报的，可由第二起草单位申报，并依次类推。申报单位需

登录“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网络系统”（以下简称网络系统，网址：

http://www.sac.gov.cn/award），按网络系统提示要求填写完成《中

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项目奖申报书》，并将申报书下载打印，全部

申报材料经所在单位审核后报推荐单位审查。

标准项目奖推荐单位为国务院有关部委、具有行业管理职能的行

业协会及集团公司标准化主管部门（以下合称行业部门），军委装备

发展部综合计划局，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质量技术监督局或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（以下简称省级质监部门），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，

国家标准委直接管理的 TC（以下简称直属 TC）以及质检总局直属挂

靠单位。标准项目奖实行限额推荐，推荐限额见《2018 年中国标准

创新贡献奖备选标准项目推荐数量分配表》（附件 1）。各推荐单位还

可以推荐一个团体标准，不占用推荐单位推荐名额。推荐单位对申报

项目按要求进行严格审查后，需登录网络系统填写推荐意见。具体要

求见《2018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项目奖申报和推荐指南》（附

件 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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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组织奖

由参评组织机构登录网络系统，按系统提示要求填写完成《中国

标准创新贡献奖组织奖申报书》，并将申报书下载打印，全部申报材

料经所在单位审核后报推荐单位审查。组织奖推荐单位为行业部门、

军委装备发展部综合计划局、省级质监部门和质检总局直属挂靠单

位，每个单位推荐名额为 1 个。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或直属 TC 申

报组织奖的，可由相关行业部门或其直属标准化机构、所在地的省级

质监部门或质检总局直属挂靠单位推荐，不占用推荐单位推荐名额，

且每个单位推荐的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或直属 TC 不超过 1 个。

推荐单位对申报组织机构按要求进行严格审查后，需登录网络系

统填写推荐意见。具体要求见《2018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组织奖

申报和推荐指南》（附件 3）。

3. 突出贡献奖和优秀青年奖

由参评个人登录网络系统，按系统提示要求填写完成《中国标准

创新贡献奖个人奖申报书》，并将申报书下载打印，全部申报材料经

所在单位审核后报推荐单位审查。

突出贡献奖和优秀青年奖推荐单位为行业部门、军委装备发展部

综合计划局、省级质监部门和质检总局直属挂靠单位，每个单位推荐

突出贡献奖和优秀青年奖人选分别不超过 1 人。推荐单位对申报个人

按要求进行严格审查后，需登录网络系统填写推荐意见。具体要求见

《2018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个人奖申报和推荐指南》（附件 4）。

4. 终身成就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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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身成就奖由行业部门、军委装备发展部综合计划局、省级质监

部门和质检总局直属挂靠单位提名，每个单位提名人选不超过 1 人。

提名单位须登录网络系统，填写完成《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终身成就

奖提名表》（附件 5），并将提名表等相关材料报送中国标准创新贡献

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。具体要求见《2018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个

人奖申报和推荐指南》（附件 4）。

（二）评审

1. 形式审查。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对申

报标准项目奖、组织奖和个人奖的推荐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符合要求

的在国家标准委官方网站上公示。

2. 工作组评审。根据各奖项公示情况组建工作组，对候选项目、

组织和个人进行初评，提出获奖标准项目及奖励等级、组织奖和个人

奖推荐名单。

3. 现场评审。对通过初评的组织奖和个人奖候选者，由专家进

行现场评审，深入考察候选组织和个人的业绩、影响力等，并对推荐

材料中重要信息真实性进行复核。

4. 评审委员会评审。评审委员会对评审工作组推荐的标准项目、

组织和个人进行最终评审，形成标准项目奖、组织奖和个人奖建议名

单。评审委员会由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专家组成。

5. 评审结果公示及异议处理。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在网上公示，

公示期为 20 个工作日。在公示期内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拟奖励项目、

组织和个人有异议的，须以真实身份向评审委员会办公室书面提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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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由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联系处理。

候选国家军用标准项目将的形式审查、工作组评审、现场评审等

工作由军委装备发展部负责，评审结果报国家标准委提交评审委员会

评审。

（三）结果公布及授奖

2018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获奖名单由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

公布，并拟于 2018 年世界标准日为获奖者颁奖。

五、奖项申报方式及报送材料要求

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采用网上与书面相结合的方式申报和推荐，

评选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网络系统网址为 http://www.sac.gov.cn/award

（http://106.38.59.54/

award18）。网上申报和推荐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10 日 17 时。

网络系统技术咨询联系人：叶如意，电话：010-58811751。

书面材料一式三份由推荐单位统一报送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评

审委员会办公室。报送书面材料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3 月 10 日（以

寄出邮戳日期为准）。

报送书面材料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4 号，中国标准化研究

院（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），邮编：100191。

联系人：蔡华利，孙秋

联系电话：010-58811483，58811726

传真：010-588117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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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2018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备选标准项目推荐数量分

配表

2．2018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项目奖申报和推荐指

南

3．2018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组织奖申报和推荐指南

4．2018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个人奖申报和推荐指南

5．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终身成就奖提名表

国家标准委办公室

2018 年 1 月 2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— 11 —

附件 1

2018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备选
标准项目推荐数量分配表

序号 推荐单位
分配数量

（个）

行业部门

1. 中央网信办 1

2. 外交部 1

3. 发展改革委 1

4. 教育部 2

5. 科技部 1

6. 工业和信息化部 7

7. 国家民委 1

8. 公安部 2

9. 国家安全部 1

10. 民政部 1

11. 司法部 1

12. 财政部 1

13.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1

14. 国土资源部 1

15. 环境保护部 2

16. 住房城乡建设部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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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交通运输部 2

18. 水利部 1

19. 农业部 3

20. 商务部 1

21. 文化部 1

22. 卫生计生委 4

23. 人民银行 1

24. 审计署 1

25. 国资委 1

26. 海关总署 1

27. 税务总局 1

28.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

29. 体育总局 1

30. 安全监管总局 2

31.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

32. 统计局 1

33. 林业局 2

34. 知识产权局 1

35. 旅游局 1

36. 法制办 1

37. 中科院 1

38. 地震局 1

39. 气象局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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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. 银监会 1

41. 证监会 1

42. 保监会 1

43. 粮食局 2

44. 能源局 1

45. 国防科工局 1

46. 烟草局 2

47. 海洋局 1

48. 测绘地信局 1

49. 铁路局 2

50. 民航局 1

51. 邮政局 1

52. 文物局 1

53. 中医药局 1

54. 军委装备发展部 6

55.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1

56.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2

57.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3

58.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5

59. 中国包装联合会 1

60. 中国商业联合会 1

61.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1

62.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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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3.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 2

64.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4

65.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3

66.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3

67.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3

68.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2

69.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2

70.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

71.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

72.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1

73.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

74.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

75.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1

76.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

77.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1

78.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

79.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1

80.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

81.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1

省质监局

82. 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4

83. 天津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3

84. 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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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. 山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

86. 内蒙古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2

87. 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4（含大连）

88. 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3

89. 黑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4

90.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3

91. 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5

92.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6（含宁波）

93. 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5

94. 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4（含厦门）

95. 江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

96. 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6（含青岛）

97. 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3

98. 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3

99. 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3

100. 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6（含深圳）

101. 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

102. 广西壮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3

103. 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3

104.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3

105. 贵州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

106. 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

107. 西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1



— 16 —

108. 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

109. 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

110. 青海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

111. 宁夏回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2

112.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2

其他

113.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1

114. 质检总局直属挂靠单位 1

115. 国家标准委直接管理的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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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18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项目奖
申报和推荐指南

2018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项目奖的申报、推荐采取网上

和书面相结合的方式。

一、申报单位填报申报书

申 报 单 位注 册 并 登 录 “中 国 标 准创 新 贡 献 奖 网 络 系统 ”

（http://www.sac.gov.cn/award），按要求填写《中国标准创新贡

献奖标准项目奖申报书》各项内容并下载打印，盖申报单位公章后报

推荐单位审核。提交推荐单位审核的材料应包括：

1．申报材料清单；

2．《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项目奖申报书》；

3．正式标准文本；

4．标准审查结论或其他视同审查的证明文件；

5．关于标准项目经济或社会效益的证明；

6．其他有关证明材料。

网络申报注意事项：

几个单位共同完成的标准项目，由第一完成单位负责组织申

报；第一起草单位做出书面声明放弃申报的，可由第二起草单

位申报，并依次类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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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须将标准前言中的主要起草单位和起草人，按实际贡

献大小排序；

《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项目奖申报书》由“中国标准创新

贡献奖网络系统”自动生成，《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项目奖申报

书》正式报送文本应与网络系统中填写的内容保持一致；

同一申报项目不得同时提交两个以上（含两个）推荐单位。

二、推荐单位审核

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项目奖可以由以下单位推荐：

1．国务院有关部委、具有行业管理职能的行业协会及集团公司

标准化主管部门；

2．军委装备发展部综合计划局；

3．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；

4．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；

5．国家标准委直接管理的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；

6．质检总局直属挂靠单位。

推荐单位对申报单位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，择优遴

选，并在本单位公示遴选结果的基础上，在限额内推荐。

三、推荐单位报送推荐材料

推荐单位以指定的用户名登录“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网络系统”，

在线填写并提交对候选项目的推荐意见，然后下载打印并替换申报书

中的相应内容。同时，将以下书面材料一式三份报送中国标准创新贡

献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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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推荐单位公函；

2．推荐标准项目汇总表；

3．申报单位提交推荐单位审核的全套申报材料。

1. 填写申报材料

2.下载打印申报书

3. 签字、盖章

5. 择优推荐

6.下载打印相关内容

说明：

 第1、5 步需在网上完成，填写后可在网上修改，但推荐后的标准项目内容不能修改，如需
修改，则要改为未推荐后再做修改；

 第2、6 步下载的内容均由网上系统根据所填写内容自动生成，提交非系统生成的申报书视
为无效申报；

 第3、4、7、8 步在申报系统外部完成；
 申报单位和推荐单位所提交的书面申报书应当与网上申报书一致，不一致则导致无效申报。

4. 向推荐单位提
交全套材料

7. 签字盖章
替换相关内容

申报单位 推荐单位

8. 提交所有材料

标准项目奖申报和推荐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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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18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组织奖
申报和推荐指南

2018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组织奖的申报推荐采取网上与书面

相结合的方式。

一、申报单位填报申报书

申 报 单 位注 册 并 登 录 “中 国 标 准创 新 贡 献 奖 网 络 系统 ”

（http://www.sac.gov.cn/award），按要求填写《中国标准创新贡

献奖组织奖申报书》各项内容并下载打印，盖单位公章后，将下述相

应材料一式三份报送推荐单位审核。

申报组织奖的单位，应提供以下材料：

1．《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组织奖申报书》；

2．相关证明材料。

网络申报注意事项：

《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组织奖申报书》由“中国标准创新贡献

奖网络系统”自动生成。申报书的正式报送文本应与网络系统中填写

的内容保持一致；

申报同一奖项的申报材料不得同时提交两个以上（含两个）推

荐单位。

二、推荐单位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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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组织奖可以由以下单位推荐:

1．国务院有关部委、具有行业管理职能的行业协会及集团公司

标准化主管部门；

2．军委装备发展部综合计划局；

3．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；

4．国家质检总局直属挂靠单位。

推荐单位对申报单位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，择优遴

选，并在本单位公示遴选结果的基础上，在限额内推荐。

三、推荐单位填写推荐材料

推荐单位以指定的用户名登录“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网络系统”，

在线填写并提交对组织奖候选者的推荐意见，然后下载打印并替换组

织奖申报书中的相应内容，签字盖章。

四、推荐单位报送推荐材料

推荐单位将以下书面材料一式三份报送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评

审委员会办公室：

1. 推荐单位公函；

2. 推荐组织名单汇总表；

3．《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组织奖申报书》及其相关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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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2018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个人奖
申报和推荐指南

2018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个人奖的申报推荐采取网上与书面

相结合的方式。

一、申报个人填报申报书

申 报 个 人注 册 并 登 录 “中 国 标 准创 新 贡 献 奖 网 络 系统 ”

（http://www.sac.gov.cn/award），按要求填写《中国标准创新贡

献奖个人奖申报书》各项内容并下载打印，盖单位公章后，将下述相

应材料一式三份报送推荐单位审核。

申报突出贡献奖和优秀青年奖的个人，应提供以下材料：

1．《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个人奖申报书》；

2．相关证明材料。

网络申报注意事项：

《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个人奖申报书》由“中国标准创新贡献

奖网络系统”自动生成。申报书的正式报送文本应与网络系统中填写

的内容保持一致；

申报同一奖项的申报材料不得同时提交两个以上（含两个）推

荐单位。

二、推荐单位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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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个人奖可以由以下单位推荐:

1．国务院有关部委、具有行业管理职能的行业协会及集团公司

标准化主管部门；

2．军委装备发展部综合计划局；

3．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；

4．国家质检总局直属挂靠单位。

推荐单位对申报单位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，择优遴

选，并在本单位公示遴选结果的基础上，在限额内推荐。

三、推荐单位填写推荐材料

推荐单位以指定的用户名登录“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网络系统”，

在线填写并提交对个人奖候选者的推荐意见，然后下载打印并替换个

人奖申报书中的相应内容，签字盖章。

提名终身成就奖的推荐单位须填写《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终身

成就奖提名表》。

四、推荐单位报送推荐材料

推荐单位将以下书面材料一式三份报送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评

审委员会办公室：

1. 推荐单位公函；

2. 推荐个人名单汇总表；

3．《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终身成就奖提名表》；

4．《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个人奖申报书》及其相关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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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编号：

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

终身成就奖提名表

提名单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被提名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填表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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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被提名人基本信息

姓 名
从事标准化

工作年限

做出终身贡

献的领域（可

多选）

□标准化理论研究 □标准研制 □标准实施

□国际标准化 □标准化综合管理

个人简历

主要成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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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提名单位意见

提名单位

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

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

电子邮箱 传真

提名理由：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单位公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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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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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委领导，标准委各部（室），标准信息中心。

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1 月 26 日印发


